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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则利人，不当则误人，有些执行案件一拖则几年，不仅于

案件当事人无益，就是第三人遭其害的也不乏其例。在此暂

举一例。 应某于97年8月13向银行申请贷款四万元，并以自己

的房屋作抵押，依法办理的抵押手续。97年应某同时还向某

单位借款三万元，利息是三分，未以办理任何形式的抵押

。97年7月其单位向法院起诉，法院以（1997）559号判决应某

还款,于97年9月30日查封了应某的房产。当获悉房产已抵押给

银行后此事就不了了之。98年11月，银行贷款已到期限，应

某无力偿还，经人介绍将其抵押房屋以54380元价格转让，陈

某作为受让者，亲自携款到银行，连本带息为应某偿还

了44107.52元，赎回了房产证，并与应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

。由于陈某以理发为生，生活一直比较拮据，无力到房管部

门办理过户手续，拖至2000年12月才到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

续。法院获悉应某房屋转让给陈某后，即重新启动执行程序

，于2000年12月5日通知房管部门停止办理过户手续，2001年3

月1日委托房管所对该房屋进行评估，准备拍卖。陈某对此提

出执行异议，一是应某向银行贷款在先，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手续，法院的判决在后，按我国的法律规定抵押权具有优先

受偿权，法院在97年9月30日查封该房后，发觉房屋已经抵押

而中止了执行，说明法院也意识到抵押权具有优先性，否则

为什么当时不拍卖。二是应某与陈某的房屋买卖关系是符合

法律的，因为房屋买卖的目的正是为了保证银行的债受偿，

而这笔款又是陈某直接送到银行偿还的。三是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意见》第五十规定：

“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

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

善，就认定买卖关系有效”。法院在举行执行听证会后，当

时对此拿不定主意，执行工作又一次搁起。岂知法院在此次

执行中，已经埋下伏笔，将听证记录中，陈某的陈述有意思

地记录为陈某已经知道该房被法院查封的情况下而购买了，

而陈某因为没有文化，视力又差，随意地在听证笔录上签了

字。事隔二年后，至2003年7月初，法院又再次提起执行，理

由是因为陈某知道该房已经被法院的查封的情况下故意购买

的，主观上具有过错，所以应当进行拍卖。陈某为此奔走叫

屈，求援无门。 笔者作为代理律师，曾经参与执行代理事项

。造成此案的结果，应该说法院在很大的责任，第一，法院

查封房子是97年9月份，截止到陈某与应某购买房屋整整一年

多时间，封条早已不复存在，陈某也根本就不知道该房被法

院查封，否则一个老实厚道了人根本不会冒天下之在不违，

当然作为应某是知道房屋被查封的实事，但他根本不会告诉

陈某的，从法理上说陈也没有义务知道该房屋是否查封的实

事，实际也确实不知道此事。所以要说此次属于违法交易，

只能说是法院执行工作中留给陈某的一个陷阱，由此而造成

了陈某的损失，法院应当负有重要的责任；二是法院执行工

作没有充分考虑各方的利害关系，而是一昧地追求执行的成

功率，甚至不择手段地通知笔录的形式，无意造成陈某知道

房屋被查封的实事，为下次执行工作打下基础，不顾第三者

的利益，这在执行工作中是不可取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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